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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区市场监管部门转移支付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
2020年12月15日《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行指[2020]49号）文件，下达我区2021年食品药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1.75万元，2021年11月18日《九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食品药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九财行指[2021]18号文件，下达我区2021年食品药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8.5万元，其中食品综合监管专项经费5.5万元，药品综合监管专项经费3万元。2021年我局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共10.25万元。
（2） 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目标中预算执行率10分，各项绩效指标90分，合计100分。我局21年转移支付绩效目标得分100分，全部完成任务。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2021年12月31日前柴桑区2021年食品药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全部下达至区级财政专户。我区食品药品综合监管专项经费总合计10.25万元，在2021年12月31日前已全部使用完毕。全部用于食品药品抽检工作，使全区食品药品综合监管能力进一步提升。
（3）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数量指标
食品：2021年我局加强食品生产企业风险防控，我局检查食品小作坊68家次，6家食品小作坊被评为省级食品小作坊示范点。
药品：2021年我局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与化妆品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为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确保产品安全、有效，按照省、市局有关要求，对我辖区内1家一类备案生产企业进行了监督检查。对生产环节“两品一械”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1家次，对经营、使用环节的“两品一械”企业(单位)的检查670家次，共出动执法人员1340余人次。
进一步抓好药械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积极督促各医疗机构认真开展药械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确保信息收集准确、上报及时。截至目前，已收集上报药品不良反应343例（其中严重30例，新的一般75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75例（其中严重12例），圆满完成了市局下达的指标任务。
积极利用“12315”、“科技宣传周”“化妆品科普宣传周”、“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安全用药月”等宣传活动共计5场次，向公众大力宣传药械化安全基本知识、用药用械用妆安全常识，提高公众知晓率。
食品：2021年我局根据任务安排，完成省转移抽检任务280批次，自主匹配抽检750批次，其中321及批次结果暂未出来,其中省级食品抽检不合格农产品有5批次，对抽检的不合格食品已全部处置到位，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为100%。
（2） 质量指标。
2021年我局积极开展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体系检查，特别是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企业进行全覆盖，今年以来在辖区内共检查4次，将可能触碰红线的食品安全隐患和问题等及时扼杀在萌芽中，尤其是在高考期间，我区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始终坚守在农贸市场、餐饮企业、超市等食品安全一线，确保高考期间学生吃上放心安全的食品。我区综合防范食品安全重大风险能力稳步提升。
为确保全区食品安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次开展食品安全整治，全面覆盖区内82所院校、幼儿园，已开展了2轮次全覆盖检查，出动执法人员810余人次，区市监局组织“你送我检”（省级）食品宣传和抽检共3天，“你点我抽”食品宣传和抽检活动2场，对使用不合格的餐饮企业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存在食安风险的“网红”餐饮服务单位行政约谈12次。针对学校食堂、生产企业和餐饮服务单位等从业人员，开展集中培训、网上学习和在线考试，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开展食品知识安全培训进校园和养老机构讲座活动3场，为辖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送学习手册400余份；引导学校开展“互联网+明厨亮灶工作和购买食品安全险工作，目前已有10所学校购买食品安全险，明厨亮灶全市率先达到100%。
我局全力推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三年提升工作，创建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1个，申报创建省级示范单位7个，对7家食品小作坊示范单位进行检查，确保做到原料进货查验到位、场所卫生清洁到位、加工过程管控到位、台账记录登记到位、人员健康管理到位、包装标签标识规范到位。促进我区食品产业质量安全整体提升。
药品：为加强基层药械监管人员能力和素质建设，区局采取“一对一”、“面对面”、跟班学习等方式，从监管理论、现场检查、稽查办案等方面对基层分局药械监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帮带、指导，全面提升其业务理论水平和监管能力。开展了15名基层监管人员药械监管提升班1次，同时，积极组织药械从业人员参加国家局和省局组织的各项知识竞赛活动，培训覆盖率达100%；根据“两品一械”不良反应监测相关规定，安排专人将收集的化妆品不良反应信息录入国家局信息系统。
严厉打击各类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和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违法行为，坚决做到有案必查、有查必果、有罪必移。严格办案程序，严肃执法纪律，提高办案质量。全年共查处1起（其中化妆品类1起），罚款1万元，配合市执法稽查局查处案件1起。
2021年柴桑区药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3万元，全部拨付到位用于药品抽检工作，使用过程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制度规定、项目要求，2021年12月31日前资金拨付到位，项目资金使用率100%。
（3） 时效指标。
食品：2021年中央资金食品部分一共7.25万元均使用完毕，资金预算执行率100%。2021年6月创建一个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7家小作坊示范单位创建。
药品：2021年中央资金药品部分一共3万元，2021年12月完成拨付使用，按照市局下达我区的2021年药品抽验任务，及时制定药品抽样工作方案，并按照方案要求组织开展监督抽验工作。按时间节点提前完成了全年共15批次的抽样任务。
（4） 成本指标。
食品：2021年食品抽检成本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前提下，进行了一定办公支出的缩减，加大对抽检人员出勤管理，提高抽检工作效率，努力减少区市监局除必要的食品抽样支出外的抽检成本。
药品：2021年药品抽检成本在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前提下，进行了一定办公支出的缩减，加大对抽检人员出勤管理，提高抽检工作效率，努力减少区市监局除必要的药品抽样支出外的抽检成本。全年项目实际总支出3万元，“两品一械”监督抽查成本控制在10万元以内，“两品一械”不良反应检测成本控制在2万元以内。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食品：公众饮食安全意识在逐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在不断提升，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强化，加大了宣传力度，市场监管的影响力渐渐提高，创新了一些监管方法，更加高效的进行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在不断提高，打击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制销行为，全年无因食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发生。
药品：2021年辖区内“两品一械”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假冒伪劣产品制售行为得到有效打击，重大安全监管责任事件发生为0,公众药械化安全基本知识、用药用械用妆安全常识等水平不断提升，基层药械化监管人员能力和素质明显增强，有效防范药品安全系统性风险，扎实、稳步、有力、有序推进年度各项工作。
（2）可持续影响。
食品：通过宣传，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有了较大提升，对假冒伪劣食品各种举报，没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采取了智慧监管，提高了监管效率和水平，监管队伍的装备和执法水平不断提升，全年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较期初有很大提升。
药品：我局药械化安全监管工作始终紧紧围绕保障公众用药用械安全这一中心，认真落实上级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四个最严”要求，有序推进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好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药械经营使用单位的日常监管，确保药械经营单位经营行为持续符合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使用单位质量管理制度执行落实到位。结合我区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药品、医疗器械与化妆品的各类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规范药械化流通秩序，确保公众用药用械用妆安全，增强群众用药用械用妆信心。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通过宣传和日常执法，进一步提长了我区的食品、药品安全，采取专项整治，查处一批不合格食品药品，保障柴桑区内饮食用药安全，人民群众对我区的食品药品监管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市场监管部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大。

3、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1年项目的开展，资金支出的管理、使用、产出效益自评结论为：“优秀”。通过资金的投入，切实用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及队伍能力建设，能有效防范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促进基层食品药品监管能力的提升，有效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积极探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转移支付情况中未发现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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